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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事相关事项的动态 
 
1. 本组织继续通过增加外地专业人员（国际和当地征聘）人数来加强外地活

动。截至 2008 年 9 月 1 日，有 56 名专业人员在外地工作（39 名国际征聘人员

和 17 名本国征聘人员），2006 年 4 月外地调动政策启动以来增长了 43%。 

2. 青年专业人员方案的实施方式已最后确定，并印发了一份政策文件，其中

载有关于本方案下拟征聘人员征聘和职业管理事宜的规定。该方案的目的是通

过在竞争基础上征聘青年人才加入本组织，促进继任规划、知识保留和工作人

员队伍保持活力。该方案针对 30 岁以下的个人，对他们的征聘将采取三年定期

任用的方式，职等为 P-1。这些人员一旦被征聘，将纳入一个管理有序的发展方

案，包括有可能派到外地工作。青年专业人员方案涉及方案开发和技术合作司

与方案协调和外地业务司的 10 个职位。 

3. 已提出一个经订正的学习政策，供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在联合咨询委员会

（联合咨委会）内进行协商。该政策承认，工发组织最重要的资源是其工作人

员以及工作人员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专长。该政策考虑到工发组织开展工作所

处的极具挑战性的动态业务环境，以及本组织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的必要性。

该政策还引进一些措施，鼓励通过与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建立伙伴关

系和进行交流，而在本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开展知识和思想方面的持续流动。 

4. 继 2007 年针对管理人员实施的增强领导能力方案取得成功之后，本组织实

施了一个针对所有 P-1 至 P-4 职等工作人员以及本国方案干事的增强管理能力方

案。该方案由三个具体单元组成，力求增强工作人员通过与其他人合作并带领

下属达成目标的管理技能和能力。该方案将持续两年时间。 

5. 除了经常性培训方案，本组织还开展一些培训活动，以使工作人员熟悉各

种行政规则和程序并了解这方面的最新情况。就财务执行情况控制制度和项目

管理开展了一些方案。实施了一个规定性采购培训方案，以确保参与采购活动

的工作人员对相关规则有足够了解。参加本方案第一阶段的人员先自学《采购

手册》，然后进行一次内部网网上测试。测试通过之后，将得到一份证书。还

将提供采购问题高级培训，涵盖拟订技术规格和职责范围、评标、采购道德和

信托监督等问题。 

6. 还邀请工作地点不在总部的工作人员参加在维也纳举办的为期一周的培训

方案。该培训涉及派到各投资和技术促进办事处和其他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培

训注重帮助这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提高办事处的效率和效力。 

7. 良好的雇员关系仍是管理人员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已采取各种行动确保

工作人员参与。今年的一个重要事项是加强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协商，特别是在

联合咨询委员会（联合咨委会）的框架内。在此期间，定期（至少每月一次）

举行会议，由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代表讨论与工作人员福利和工作条件有关的

各种问题，审查现行政策并就新的政策提出建议。讨论包括工发组织青年工作

人员方案、工发组织关于保护人们不因报告不当行为和与经正式授权的审计和

调查人员合作而遭到报复的政策、工发组织学习政策和考评等议题。联合咨委

会的讨论还将包括工发组织行为守则和财务披露方案。 

8. 总干事继续在“与总干事对话”举措范围内与随机挑选的工作人员直接见

面。2008 年举行了两次这样的见面会，这种见面会仍然是就组织问题提出建

议、意见和反馈的颇有价值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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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方案开发和技术合作司司长也采取了类似举措。他除了在考绩过程中与专

业人员见面外，还与一般事务人员见面。这种见面会上提出的意见将为管理层

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投入。 
 

二. 共同制度的动态 
 
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人员薪资表 
 
10. 工作人员条例附表一。联合国大会在 1989 年 12 月 21 日第 44/198 号决议

I.H 节中首次采用了基薪/底薪表的概念。该表是参照华盛顿特区比较公务员制

度（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资表制定的。在对比联合国官员基薪

净额与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中对应职位相应薪资的基础上，定期对薪资表进行

调整。 

11. 联合国大会在 2007 年 12 月 21 日第 62/227 号决议中核准了经订正专业人员

及以上职类人员基薪表，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该表反映了按不增不减方

式将 1.97 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点并入基薪表的结果。 

12. 基薪/底薪提高 1.97%并不影响工作人员的薪酬水平，因为并入基薪多少，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部分将减少多少。在实行经订正基薪表时，国际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确定了所有工作地点经订正工作地点调整数指数

和乘数。应在 2008 年 1 月 1 日以后实行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的变动已在

新并入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指数变动的基础上实行。 

13.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实行的经订正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人员基薪表载于本文

件附件一。 

14. 将 1.97%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按不增不减方式并入基薪所涉经费问题通

常对两类工作人员应享权利有影响，即艰苦条件/调动津贴和回国补助金。在

2007 年 1 月 1 日起修改艰苦条件和调动津贴办法之后（见下文），该津贴已不

再与薪资表有关，并入过程已不再涉及该津贴。至于回国补助金，并入造成向

合格工作人员支付的这项补助金相应增加。已经成员国核准的 2008-2009 年方

案和预算载有如何消减相关费用增长的影响的规定。 
 

三. 与工作人员细则有关的事项 
 

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人员应计养恤金薪酬 
 
15. 工作人员细则附录 C。按照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金条例第 54(b)条，在

纽约任职联合国官员的薪酬净额进行调整时，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人员应计养

恤金薪酬表须在同一日期按同样百分比作出调整。根据这一规定，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颁布了自 2007 年 9 月 1 日和 2008 年 8 月 1 日实行的经订正应计养恤金

薪酬表。这些薪酬表在工作人员细则附录 C 中公布，并载于本文件附件二和

三。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资表 
 
16. 工作人员细则附录 A。根据弗莱明原则，一般事务人员薪金和其他各种雇

用条件应相当于工作地点最佳条件。该原则最早是在 1949 年由联合国大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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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薪酬专家小组宣布的。它是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进行当地薪金调查的方法的基

础。根据弗莱明原则，工作人员条例 6.5(a)规定，“总干事一般应当以当地现行

的最佳就业条件为基础，并考虑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确定一般事

务人员和相关职类人员的薪资表。”根据核准的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方法——该

方法考虑了 12 个月时期内消费物价指数和工资指数的变化，经与其他设在维也

纳的组织进行协商，总干事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起对一般事务人员薪资表作了临

时调整，幅度为 1.96%。经订正薪资表载于本文件附件四。 
 
派任补助金和调动/艰苦条件津贴 
 
17. 工作人员细则附录 N 已经修改，以反映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对调动和艰苦条

件津贴办法的变动，该变动由联合国大会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在

2006 年 12 月 22 日第 61/239 号决议中核准。在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组织就实施经

订正津贴办法的方式进行广泛协商之后，该办法已得到实施，同时采取了适当

的过渡措施。载有经订正条件的新的附录 N 载于本文件附件五，删除内容置于

方括号内，修改内容加上了下划线。 
 
关于任用和升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细则 103.2 
 
18. 工作人员细则 103.12(a)㈠已经修改，以表明外地工作地点属于一般事务人

员职类的职位不必向任用和升级委员会一般事务人员甄选小组提交材料。经订

正工作人员细则 103.12(a)㈠载于本文件附件六，修改内容加上了下划线。进行

修改是出于效率考虑，同时使竞争程序得以保持并在当地实施。 
 
所涉经费问题 
 
19. 上述修改所涉经费问题已在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和预算得到反映。 
 

四. 社会保障协定 
 
20. 工发组织与奥地利共和国就一项新的社会保障协定进行的谈判已经结束，

该协定将作为 1995 年《总部协定》（GC.6/Dec.21 号决定提及）的补充协定。

该协定将提交理事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批，在工业发展理事会和大会批准并生

效之前可能暂时实行。 
 

五. 需请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21. 理事会似宜考虑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工业发展理事会： 

  “(a) 注意到 IDB.35/13 文件所载情况； 

  “(b) 注意到按照工作人员条例 13.3 对工作人员条例附表一所作修

正，以使其符合联合国大会在第 62/227 号决议中作出的决定； 

  “(c) 还注意到对工作人员细则附录 A、C 和 N 以及对工作人员细则

103.12(a)㈠所作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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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3
 6

94
 

64
 9

44
 

66
 1

95
 

67
 4

43
 

68
 6

93
 

69
 9

43
 

 
 

 
 

 
 

 
 

 
 

 
 

 
 

 
 

 
协
理

干
事

 
 

 
 

 
 

 
 

 
 

 
 

 
 

 
P-

2 
毛

额
 

58
 4

01
 

60
 0

97
 

61
 7

90
 

63
 4

85
 

65
 1

79
 

66
 8

71
 

68
 5

67
 

70
 2

57
 

71
 9

53
 

73
 6

49
 

75
 3

40
 

77
 0

38
 

 
 

 
 

净
额

D
 

46
 5

49
 

47
 7

70
 

48
 9

89
 

50
 2

09
 

51
 4

29
 

52
 6

47
 

53
 8

68
 

55
 0

85
 

56
 3

06
 

57
 5

27
 

58
 7

45
 

59
 9

67
 

 
 

 
 

净
额

S 
43

 6
62

 
44

 7
69

 
45

 8
72

 
46

 9
78

 
48

 0
82

 
49

 1
88

 
50

 3
12

 
51

 4
32

 
52

 5
57

 
53

 6
79

 
54

 7
99

 
55

 9
24

 
 

 
 

 
 

 
 

 
 

 
 

 
 

 
 

 
 

 
 

 
助
理

干
事

 
 

 
 

 
 

 
 

 
 

 
 

 
 

 
P-

1 
毛

额
 

45
 4

93
 

46
 9

42
 

48
 3

86
 

49
 8

36
 

51
 4

40
 

53
 0

68
 

54
 6

99
 

56
 3

26
 

57
 9

51
 

59
 5

81
 

 
 

 
 

 
 

净
额

D
 

36
 8

49
 

38
 0

23
 

39
 1

93
 

40
 3

67
 

41
 5

37
 

42
 7

09
 

43
 8

83
 

45
 0

55
 

46
 2

25
 

47
 3

98
 

 
 

 
 

 
 

净
额

S 
34

 7
60

 
35

 8
40

 
36

 9
21

 
38

 0
01

 
39

 0
80

 
40

 1
59

 
41

 2
40

 
42

 3
07

 
43

 3
69

 
44

 4
31

 
 

 
 

 
 

 
 

 
 

 
 

 
 

 
 

 
 

 
 

 
 

 

D
 =
适

用
于
有
受
抚
养
配
偶
或
子
女
的
工
作
人
员
的
数
额
。

 
S 

=适
用
于

无
受
抚
养
配
偶
或
子
女
的
工
作
人
员
的
数
额
。

 



6 

IDB.35/13 
附
件
二

 
 

附
录

C
 

 专
业

人
员
及
以
上
职
类
人
员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表

 
（

用
于

计
算
养
恤
金
福
利
和
养
恤
金
缴
款

）
（
单

位
：
美
元

）
 

 自
20

07
年

9
月

1
日

起
实

行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D

-2
  

20
7 

64
3 

21
2 

36
4 

21
7 

08
2 

22
1 

79
6 

22
6 

51
4 

23
1 

23
1 

 
 

 
 

 
 

 
 

 
 

 
 

 
 

 
 

 
 

 
 

 
D

-1
 

18
8 

73
3 

19
2 

60
4 

19
6 

47
4 

20
0 

33
6 

20
4 

20
7 

20
8 

26
9 

21
2 

41
7 

21
6 

56
3 

22
0 

70
3 

 
 

 
 

 
 

 
 

 
 

 
 

 
 

 
 

 
 

P-
5 

15
7 

04
8 

16
0 

34
0 

16
3 

62
9 

16
6 

92
4 

17
0 

21
5 

17
3 

50
6 

17
6 

79
5 

18
0 

09
1 

18
3 

38
0 

18
6 

67
2 

18
9 

96
5 

19
3 

26
4 

19
6 

79
2 

 
 

 
 

 
 

 
 

 
 

 
 

 
 

 
P-

4 
12

8 
19

4 
13

1 
36

7 
13

4 
53

2 
13

7 
70

0 
14

0 
87

5 
14

4 
04

0 
14

7 
20

9 
15

0 
38

2 
15

3 
54

9 
15

6 
71

5 
15

9 
88

2 
16

3 
06

2 
16

6 
22

6 
16

9 
39

5 
17

2 
56

7 
 

 
 

 
 

 
 

 
 

 
 

 
 

 
P-

3 
10

5 
36

0 
10

8 
05

2 
11

0 
74

0 
11

3 
42

5 
11

6 
11

9 
11

8 
80

7 
12

1 
49

5 
12

4 
18

8 
12

7 
00

3 
12

9 
94

5 
13

2 
88

4 
13

5 
82

2 
13

8 
76

4 
14

1 
70

3 
14

4 
64

3 
 

 
 

 
 

 
 

 
 

 
 

 
 

 
P-

2 
86

 4
37

 
88

 8
48

 
91

 2
49

 
93

 6
55

 
96

 0
61

 
98

 4
65

 
10

0 
87

0 
10

3 
27

2 
10

5 
68

1 
10

8 
08

6 
11

0 
48

9 
11

2 
89

6 
 

 
 

 
 

 
 

 
 

 
 

 
 

 
 

 
P-

1 
67

 3
08

 
69

 6
25

 
71

 9
35

 
74

 2
45

 
76

 5
58

 
78

 8
67

 
81

 1
83

 
83

 4
91

 
85

 8
04

 
88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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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附
录

C
 

 专
业

人
员
及
以
上
职
类
人
员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表

 
（

用
于

计
算
养
恤
金
福
利
和
养
恤
金
缴
款

）
（
单

位
：
美
元

）
 

 自
20

08
年

8
月

1
日

起
实

行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D
-2

  
22

1 
24

6 
22

6 
27

7 
23

1 
30

4 
23

6 
32

7 
24

1 
35

4 
24

6 
38

0 
 

 
 

 
 

 
 

 
  

D
-1

 
20

1 
09

7 
20

5 
22

2 
20

9 
34

6 
21

3 
46

1 
21

7 
58

5 
22

1 
91

3 
22

6 
33

3 
23

0 
75

1 
23

5 
16

2 
 

 
 

 
 

  
P-

5 
16

7 
33

7 
17

0 
84

4 
17

4 
34

9 
17

7 
86

0 
18

1 
36

6 
18

4 
87

3 
18

8 
37

7 
19

1 
88

9 
19

5 
39

4 
19

8 
90

1 
20

2 
41

0 
20

5 
92

5 
20

9 
68

4 
 

  
P-

4 
13

6 
59

2 
13

9 
97

3 
14

3 
34

6 
14

6 
72

1 
15

0 
10

4 
15

3 
47

6 
15

6 
85

3 
16

0 
23

4 
16

3 
60

8 
16

6 
98

2 
17

0 
35

6 
17

3 
74

5 
17

7 
11

6 
18

0 
49

3 
18

3 
87

2  
P-

3 
11

2 
26

2 
11

5 
13

1 
11

7 
99

5 
12

0 
85

6 
12

3 
72

6 
12

6 
59

0 
12

9 
45

5 
13

2 
32

4 
13

5 
32

3 
13

8 
45

8 
14

1 
59

0 
14

4 
72

0 
14

7 
85

5 
15

0 
98

6 
15

4 
11

9  
P-

2 
92

 1
00

 
94

 6
69

 
97

 2
27

 
99

 7
91

 
10

2 
35

4 
10

4 
91

6 
10

7 
47

8 
11

0 
03

8 
11

2 
60

4 
11

5 
16

7 
11

7 
72

7 
12

0 
29

2 
 

 
  

P-
1 

71
 7

18
 

74
 1

86
 

76
 6

48
 

79
 1

09
 

81
 5

74
 

84
 0

34
 

86
 5

02
 

88
 9

61
 

91
 4

25
 

93
 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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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附
录

A
 

 一
般

事
务
人
员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薪
资
表
：

年
薪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和
扣
除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后
的
薪
金
净
额
（
单
位
：
欧
元
）

 
 

自
20

07
年

4
月

1
日

起
实

行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 
 

 
 

 
 

 
 

 
 

 
 

 
 

26
 0

87
 

26
 9

47
 

27
 8

06
 

28
 6

66
 

29
 5

26
 

30
 3

86
 

31
 2

45
 

32
 1

09
 

33
 0

04
 

33
 8

99
 

34
 7

93
 

35
 6

88
 

G
-1

 
毛

额
 

 
应

计
养

恤
金

毛
额

 
25

 5
87

 
26

 4
07

 
27

 2
25

 
28

 0
43

 
28

 8
61

 
29

 6
81

 
30

 4
98

 
31

 3
16

 
32

 1
34

 
32

 9
52

 
33

 7
70

 
34

 5
89

 
 

净
额

 
20

 7
27

 
21

 3
89

 
22

 0
51

 
22

 7
13

 
23

 3
75

 
24

 0
37

 
24

 6
99

 
25

 3
61

 
26

 0
23

 
26

 6
85

 
27

 3
47

 
28

 0
09

 
 

 
 

 
 

 
 

 
 

 
 

 
 

G
-2

 
毛

额
 

30
 3

13
 

31
 3

08
 

32
 3

15
 

33
 3

50
 

34
 3

85
 

35
 4

20
 

36
 4

55
 

37
 4

91
 

38
 5

26
 

39
 5

61
 

40
 5

96
 

41
 6

31
 

 
应

计
养

恤
金

毛
额

 
29

 6
05

 
30

 5
53

 
31

 4
99

 
32

 4
47

 
33

 3
94

 
34

 3
40

 
35

 2
87

 
36

 2
72

 
37

 2
70

 
38

 2
66

 
39

 2
63

 
40

 2
58

 
 

净
额

 
23

 9
81

 
24

 7
47

 
25

 5
13

 
26

 2
79

 
27

 0
45

 
27

 8
11

 
28

 5
77

 
29

 3
43

 
30

 1
09

 
30

 8
75

 
31

 6
41

 
32

 4
07

 
 

 
 

 
 

 
 

 
 

 
 

 
 

 
G

-3
 

毛
额

 
35

 3
30

 
36

 5
30

 
37

 7
30

 
38

 9
30

 
40

 1
30

 
41

 3
30

 
42

 5
30

 
43

 7
30

 
44

 9
30

 
46

 1
30

 
47

 3
30

 
48

 5
68

 
 

应
计

养
恤
金

毛
额

 
34

 2
53

 
35

 3
49

 
36

 4
94

 
37

 6
48

 
38

 7
99

 
39

 9
54

 
41

 1
07

 
42

 2
61

 
43

 4
14

 
44

 5
68

 
45

 7
21

 
46

 8
74

 
 

净
额

 
27

 7
44

 
28

 6
32

 
29

 5
20

 
30

 4
08

 
31

 2
96

 
32

 1
84

 
33

 0
72

 
33

 9
60

 
34

 8
48

 
35

 7
36

 
36

 6
24

 
37

 5
12

 
 

 
 

 
 

 
 

 
 

 
 

 
 

 
G

-4
 

毛
额

 
41

 2
18

 
42

 6
07

 
43

 9
96

 
45

 3
85

 
46

 7
74

 
48

 1
75

 
49

 6
65

 
51

 1
55

 
52

 6
45

 
54

 1
35

 
55

 6
25

 
57

 1
14

 
 

应
计

养
恤
金

毛
额

 
39

 8
46

 
41

 1
80

 
42

 5
16

 
43

 8
49

 
45

 1
85

 
46

 5
18

 
47

 8
54

 
49

 1
88

 
50

 5
22

 
51

 8
57

 
53

 1
92

 
54

 5
25

 
 

净
额

 
32

 1
01

 
33

 1
29

 
34

 1
57

 
35

 1
85

 
36

 2
13

 
37

 2
41

 
38

 2
69

 
39

 2
97

 
40

 3
25

 
41

 3
53

 
42

 3
81

 
43

 4
09

 
 

 
 

 
 

 
 

 
 

 
 

 
 

 
G

-5
 

毛
额

 
48

 0
30

 
49

 7
52

 
51

 4
74

 
53

 1
96

 
54

 9
17

 
56

 6
39

 
58

 3
61

 
60

 0
83

 
61

 8
04

 
63

 5
26

 
65

 2
48

 
66

 9
70

 
 

应
计

养
恤
金

毛
额

 
46

 3
90

 
47

 9
33

 
49

 4
76

 
51

 0
19

 
52

 5
62

 
54

 1
05

 
55

 6
48

 
57

 1
90

 
58

 7
34

 
60

 2
79

 
61

 8
20

 
63

 3
64

 
 

净
额

 
37

 1
41

 
38

 3
29

 
39

 5
17

 
40

 7
05

 
41

 8
93

 
43

 0
81

 
44

 2
69

 
45

 4
57

 
46

 6
45

 
47

 8
33

 
49

 0
21

 
50

 2
09

 
 

 
 

 
 

 
 

 
 

 
 

 
 

 
G

-6
 

毛
额

 
56

 4
81

 
58

 4
72

 
60

 4
64

 
62

 4
55

 
64

 4
46

 
66

 4
38

 
68

 4
29

 
70

 4
20

 
72

 4
12

 
74

 4
03

 
76

 3
94

 
78

 3
86

 
 

应
计

养
恤
金

毛
额

 
53

 9
63

 
55

 7
48

 
57

 5
34

 
59

 3
19

 
61

 1
06

 
62

 8
92

 
64

 6
75

 
66

 4
62

 
68

 2
48

 
70

 0
33

 
71

 8
53

 
73

 7
11

 
 

净
额

 
42

 9
72

 
44

 3
46

 
45

 7
20

 
47

 0
94

 
48

 4
68

 
49

 8
42

 
51

 2
16

 
52

 5
90

 
53

 9
64

 
55

 3
38

 
56

 7
12

 
58

 0
86

 
 

 
 

 
 

 
 

 
 

 
 

 
 

 
G

-7
 

毛
额

 
66

 2
58

 
68

 5
65

 
70

 8
72

 
73

 1
80

 
75

 4
87

 
77

 7
94

 
80

 1
01

 
82

 4
09

 
84

 7
16

 
87

 0
23

 
89

 3
30

 
91

 6
38

 
 

应
计

养
恤
金

毛
额

 
62

 7
26

 
64

 7
92

 
66

 8
59

 
68

 9
27

 
70

 9
93

 
73

 1
43

 
75

 2
93

 
77

 4
44

 
79

 5
96

 
81

 7
45

 
83

 8
97

 
86

 0
48

 
 

净
额

 
49

 7
18

 
51

 3
10

 
52

 9
02

 
54

 4
94

 
56

 0
86

 
57

 6
78

 
59

 2
70

 
60

 8
62

 
62

 4
54

 
64

 0
46

 
65

 6
38

 
67

 2
30

 
 

 
 

 
 

 
 

 
 

 
 

 
 

 
*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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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附录 N 
 

派任补助金和调动/艰苦条件津贴 
 

2. 派任补助金 

 (a) 无改动。 

 (b) 无改动。 

 (c) 无改动。 

 (d) 无改动。 

 (e) 该补助金一次总付部分只发给不享有搬迁权利的工作人员。发放标准

如下： 

 ㈠ 在 H 类工作地点：对于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人员和项目人员，按工作

人员的职等、级数和薪率发给一个月的基薪净额，加适用于该工作地点的

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对于国际征聘一般事务人员，按工作人员的职等和

级数发给一个月的基薪净额，加任何语文津贴和与受抚养配偶或第一个受

抚养子女（以适用者为准）有关的抚养津贴； 

 ㈡ 在所有其他工作地点：对于预期派任期限为三年或三年以上时间的专

业人员及以上职类人员和项目人员，按工作人员的职等、级数和薪率发给

两个月的基薪净额，加适用于该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对于国

际征聘一般事务人员，按工作人员的职等、级数和薪率，发给两个月的基

薪净额，加适用于该工作地点的任何语文津贴和与受抚养配偶或第一个受

抚养子女有关的抚养津贴。如工作人员不到三年就离任，应退还一个月的

一次总付数额。但是，如果工作人员的任用或预期派到该工作地点工作的

期限为两年或两年以下时间，只发给一个月的基薪净额（加适当的额外部

分）；如果工作人员的任用或派任被延长，总期限达到三年或三年以上，

则于在该工作地点工作的第三年开始时发给第二个月的基薪净额（加适当

的额外部分）。 

 (f) 无改动。 

 (g) 无改动。 

 (h) 无改动。 

 (i) 无改动。 

 (j) 无改动。 
 

3. 调动/艰苦条件津贴 
 
 (a) 专业人员及以上职类人员，包括项目人员和国际征聘一般事务人员，

凡任用或派任到一个工作地点一年或一年以上时间，即有资格领取调动/艰苦条

件津贴。该津贴应按照工作人员对津贴下列组成部分的应享权利支付： 



 

10  
 

IDB.35/13  

 ㈠ 调动部分，目的是鼓励[参加联合国共同制度的组织的工作人员接受再

次派任到不同工作地点]工作人员的地区调动； 

 ㈡ 艰苦条件部分，[目的是鼓励工作人员到艰苦程度不等的外地工作地点

工作]作为对不同工作地点的不同艰苦程度的补偿； 

 ㈢ 不搬迁部分，作为对不搬运个人用品和家用物品的补偿。 

 (b) [工作人员对该津贴享有的权利按下文（d）项所界定的基薪净额百分

点计算。三个部分中的每个部分相对应的百分点按以下办法产生：]调动/艰苦条

件津贴的一次总付款以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确定的固定额形式发放。每个工

作人员应发津贴数额可能有所不同，具体如下： 

 ㈠ 调动[部分：]津贴： 

  a. 在 H 类工作地点：头三次派任，无。第四次派任时发给调动津贴

[为 4 个百分点]（前提是以前至少两次派任在 A 类至 E 类[外地]工作地

点。[第五次和以后的派任为 6 个百分点；]为支付津贴目的，将派任次

数分组为四至六次派任和七次或更多次派任； 

  b. 在[所有其他]A 类至 E 类工作地点，第一次派任，无[；]。第二次

派任时发给调动津贴[为 10 个百分点]。[以后每次派任增加 2 个百分

点，直至且包括第五次派任；]为支付津贴目的，将派任次数分组为二

至三次派任、四至六次派任和七次或更多次派任； 

 ㈡ 艰苦条件[部分]津贴：H 类和 A 类工作地点，无[；]。第一次派任至 B
类、C 类、D 类和 E 类工作地点开始发放[分别][对应][8、15、20 和 25 个

百分点]； 

 ㈢ 不搬迁[部分]津贴：[H 类工作地点，3 个百分点，所有其他工作地点，

5 个百分点。]H 类至 E 类工作地点发给固定额。 

 [(c) 下面的矩阵表列示该津贴三个组成部分的百分点的各种组合，这些百

分点可以相加。 
 

调动/艰苦条件津贴矩阵表 
 

派任 

工作地点类别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或更多次 

百分点 

Ha 0 0 0 4b 6b 
Ac 5 15 17 19 21 
Bc 13 23 25 27 29 
Cc 20 30 32 34 36 
Dc 25 35 37 39 41 
Ec 30 40 42 44 46 

 
    a 工作人员无权搬运家用物品的，加 3%。 

b 前提是工作人员以前曾两次或多次派任到 A 类至 E 类工作地点，否则无权领取。 
c 工作人员已领取全额搬家费的，减 5%。] 

 



 

 11 
 

 IDB.35/13

 [(d)](c) [该津贴的实际数额由基薪数额乘以百分点确定，基薪数额相当于处

于专业人员薪资表中点的工作人员的基薪净额，所谓中点即 P-4、六级、有抚养

人薪率。D1 及以上职等工作人员提高 13%，P-1 至 P-3 职等工作人员和国际征

聘一般事务人员降低 13%。对于无受抚养配偶或子女的工作人员，计算津贴时

取与其级别相对应的基薪净额的 75%。]调动/艰苦条件津贴系固定额。付款额按

以下级别分组而不同：P-1 至 P-3 和国际征聘一般事务人员、P-4 和 P-5 以及 D-
1 及以上。单身工作人员将得到相应级别范围有抚养人工作人员所得到的固定额

的 75%。 

 [(e)](d) 调动/艰苦条件津贴应发给所有合格工作人员[包括在本国工作的工

作人员]，但不计入养恤金。[该津贴通常在工作人员预期在工作地点工作的每个

12 个月期间开始时或酌情按比例一次总付。] 

 [(f)](e) 该津贴应按有抚养人薪率发给有得到承认的受抚养人的工作人员，

而不管受抚养人实际在何处居住。如夫妇双方均为有权领取该津贴的工作人

员，应分别发给他们按照其本人的薪资水平计算出的数额。 

 [(g)](f) 工作人员派任到某个工作地点，然后处于旅行或出差状态并领取每

日生活津贴的，应有资格按其原派任工作地点而非其处于旅行或出差状态所在

工作地点领取调动/艰苦条件津贴。 
 
调动部分 
 
 [(h)](g) 领取调动部分的权利以符合下述要求为前提，即有关工作人员应当

已在参加联合国共同制度的组织连续工作五年或五年以上。工作人员在连续六

年时间内累计工作五年的，可视为已经满足该要求。为本津贴目的，服务的连

续性不因停薪特别假而视为中断，但完整月份的此类期间不应计为工作时间。 

 [(i)](h) 在为支付调动部分目的而计算派任次数时，将考虑到下列准则： 

 (A) 派任如不涉及工作人员在工作地点安家（即本组织支付旅费和派任补

助金）,不算作一次派任，除非初次任用一年或一年以上时间，而没有付给

旅费和派任补助金； 

 (B) 处于旅行或出差状态并领取每日生活津贴的工作期限不算作一次派

任。但是，如果这种状态系在相同工作地点超过一年时间，则这段时间算

作一次派任； 

 (C) 如果工作人员派到一个工作地点，最初期限不足一年，该期限随后延

长，以致在该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等于或超过一年，则这次工作算作一次派

任； 

 (D) 如果连续派任到不同工作地点，每次都不足一年，在此期间工作人员

按照工作人员细则 106.04(c)(i)或 206.12(d)领取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则这

类派任的合并期限可算作一次派任； 

 (E) 如果工作人员派任到一个工作地点，预期时间为一年或一年以上，随

后由本组织提议将该期限缩短至不足一年，则这次工作通常应算作一次派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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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 为调动部分目的，调任、借调和调用到参加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其他

组织与本组织内调动同等对待，即此类调任、借调和调用必须达到一年或一年

以上并涉及工作地点变动，才能算作一次派任。 

 [(k)](j) 调动津贴每月分期发放。在相同工作地点工作五年之后[之后]停止

发放。[，矩阵表上的调动部分减少 10 个百分点，如果工作地点是一个 H 类工

作地点，则调动部分将减至零。下列例外情况下，本组织可将这种五年期限延

长不超过一年，即工作人员：(a)应本组织提议继续留在该工作地点；或者(b)预
计在第六年结束之前将再次派任。] 

 
艰苦条件部分 
 
 [(l)](k) 艰苦条件部分自工作人员初次任用或初次派任至属于 B 类、C 类、

D 类或 E 类的任何工作地点时起付，前提是工作人员符合有资格领取该津贴的

一般条件。该津贴每月分期发放。工作人员在该工作地点工作的整个期间内，

只要该工作地点仍然属于有关类别，该津贴就始终适用。在分类发生变化时，

将对艰苦条件部分[的百分点]及其影响的发放数额进行适当调整。 
 
不搬迁部分 
 
 [(m)](l) 不搬迁部分适用时间为在一个工作地点工作最长五年时间，前提是

工作人员不享受搬运家用物品的权利，而不管其在参加联合国共同系统的一个

组织或在该工作地点的连续工作总年限。付款将采取在派任开始时一次总付的

形式，最长时间为五年。[在例外情况下，可由总干事酌处将该期限延长不超过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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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工作人员细则 103.12 
 

任用和升级委员会 
 

 (a)㈠ 总干事应设立任用和升级委员会，以就专业人员职类和一般事务人员

职类以及 D-2 和 D-1 职等工作人员的任用和升级提出意见，但总干事办公室工

作人员、向总干事汇报工作的各办公室的负责人、一般事务人员职类中 G-1/G-2
这些起职职等以及在外地工作地点工作的一般事务人员职类工作人员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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